
附  錄 

 

附錄一：新聞性質內容分析編碼表 

 

日  期 2004 年_____月_____日。 

電視台 
□ 1 台視；□2 中視；□3 華視；□4 民視；□5 東森； 

□ 6TVBS；□7 年代；□8 三立；□9 中天 

新聞標題  

新聞類別 □1 國內政治新聞類；□2 非國內政治新聞類 

立委相關性 □1 立委相關新聞  ；□2 非立委相關新聞 

所屬時期 □1 選舉時期      ；□2 非選舉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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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立法委員呈現內容分析編碼表 

 

日  期 2004 年_____月_____日。 

電視台 
□ 1 台視；□2 中視；□3 華視；□4 民視；□5 東森； 

□ 6TVBS；□7 年代；□8 三立；□9 中天 

立委姓名  

國會政治情境 □1 選舉時期  ；□2 非選舉時期 

背景實力 □1 較高職位  ；□2 無較高職位 

所屬政黨 
□1 民進黨；□2 國民黨；□3 親民黨 

□4 無  黨；□5 台聯黨；□6 新  黨 

表現方式 
□1 表演類－□A 衝突型；□B 非衝突型 

□2 非表演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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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新聞性質分析編碼須知 

 

電視台 依照該則新聞播出電視台登錄。 

新聞標題 謄寫新聞帶中下方之大標題，若無則為新聞帶前主播稿頭之標題。

國內政治新聞類 

 國內政治人物出現於該則新聞，且有明顯的

發言或畫面。 

 新聞主題與政治相關，無法判斷時以是否涉

及「權威性的價值分配」作為標準。 

 包含政治評論與政治目的之抗議事件。 
新聞類別 

非國內政治新聞類

除上述新聞之外者。例如國外政治新聞、國內社

會新聞、體育消息、氣象、生活消費、醫療新聞

等。 

立委相關新聞 

 出現第五屆立委的畫面或聲音。 

 不包含因社會事件被動捲入的立委。如某竊

盜犯罪嫌疑人自稱為某立委的親戚，記者前

往採訪該立委。 

立委相關性 

非立委相關新聞 非屬上類新聞者。 

選舉時期 2004 年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10 日間。 
所屬時期 

非選舉時期 2004 年 5 月 6 日至 6 月 4 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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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立委呈現分析編碼須知 

 

較高職位 

 選舉時期，包含：柯建銘、蔡煌瑯、李俊毅、王金平、江

丙坤、曾永權、廖風德、黃德福、盧秀燕、蔡正元、謝章

捷、許淵國、林春德、陳建銘、程振隆、何敏豪、顏清標。

 非選舉時期，包含：柯建銘、蔡煌瑯、李俊毅、王金平、

江丙坤、曾永權、黃德福、紀國棟、徐少萍、委廖風德、

劉文雄、呂學樟、李桐豪、黃宗源、陳建銘、黃政哲、顏

清標。 

背景實力 

無較高職位 非上述立委。 

衝突型 

 暴力的肢體動作。如拉扯、打架。 

 口角衝突。如對罵，包含與官員或民眾對罵。

 置身於肢體暴力衝突的環境中。如處於兩造肢

體衝突者之間、暴力抗議場景之中。 

 丟擲物品、潑水與他人身上。 

表演類 

非衝突型

 使用海報或投影片，且該海報或投影片必須具

特寫畫面或明顯為該報導主題之一。 

 使用錄影帶、錄音帶等影音設備。 

 使用道具。如花束、假槍等。 

 穿著特殊服裝或化妝。如少數族群服飾、特別

職業制服等。 

 「苦主」現身說法。如受害者在立委召開記者

會時說明、哭訴、戴漁夫帽、墨鏡等。 

 利用政黨領袖或政治明星（立委除外）站台或

發言時一起入鏡。 

 與支持者握手、互動或呼喊。 

 戲劇化的表情、動作或激烈的肢體動作。如哭、

激動、下跪、昏倒、呼口號、撕毀文件、拍桌

等 

 唱歌、跳舞。 

 講粗話、不雅之言詞或特殊性言論。 

表現方式 

非表演類 非上述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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